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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态瞄准扶贫目标，夯实广东精准扶贫工作 

牛梦琦 

2016 年，根据中央统一部署，广东省委、省政府作出全面实施

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基本方略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，

以 4000 元为新的扶贫标准，全省认定相对贫困村 2277 个，相对贫

困人口 70.8 万户、176.5 万人，明确到 2020 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

务的总体目标。至 2017 年底，全省有劳动能力相对贫困人口年人均

可支配收入达 8093 元，累计约 116 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预脱贫，现

行标准下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4.54%降至 1.52%以下。为了准确了解广

东省“精准扶贫”实施现状，为广东省 2020 年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

务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于 2018 年

7 月至 8 月开展了“广东千村调查项目”，通过分层抽样对广东省珠

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进行村级层面和户级层面的调查。“广东千村调

查项目”为我们分析广东省精准扶贫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。

下面我们分别就广东省精准扶贫的实施现状、主要问题进行阐述，

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。 

一、广东省精准扶贫实施情况 

广东省以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4000 元（2014 年不变

价）作为相对贫困人口的认定标准，同时要求综合考虑“三保障”（教

育、医疗、住房）和家庭支出等实际情况进行评议。“广东省千村调

查”访问了家户“你们家是否是建档立卡贫困户”，并且详细统计了

家户的各项收入。从“广东省千村调查”数据来看，2018 年广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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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准贫困比例约为 6.69%，相对贫困率约为 1.93%。而广东省公布的

2017 年底官方相对贫困率为 1.52%，调查的结果略高于官方统计。

分区域来看，珠三角地区精准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水平均低于东翼、

西翼和山区三个区域，其中东翼、西翼的扶贫压力最大。 

二、广东省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

（一）“精准扶贫”目标有待动态化瞄准 

在识别扶贫对象时，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

入和家庭支出因素，支出方面应该侧重农户在子女教育、医疗保障

和改善住房三个方面的投入和消费。我们比较了精准贫困户和收入

最低 10%家户的相关特征，发现精准贫困户和非精准贫困户在人口

结构和社会经济背景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。从人口结构来看，精准

贫困户家庭总人口更少，求学人口更多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比例

更高。从社会经济背景变量来看，精准贫困户的人均非农劳动时间、

人均外出工作收入、外出工作寄回家的收入、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

均消费均高于收入最低 10%的家户。由于 2017 年精准贫困户部分收

到了政府发放的扶贫款，为了剔除这部分因素的影响，我们计算了

精准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（减去扶贫款）。精准贫困户人均可支配

收入仍然高于收入最低 10%的农户。 

目前来看，广东省精准扶贫政策并非瞄准收入最低的群体，但

这并不意味着“精准扶贫”目标的选取不合理。尽管精准贫困户的

平均收入状况好于最低收入 10%的群体，但是他们面临家庭劳动力

配置不足和抚养压力过重的问题。另外，问卷中的收入部分询问的

是现在的收入，并没有追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前的收入情况，虽

然我们尝试在收入中剔除扶贫款，但是仍然不够准确。因此，精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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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贫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高于收入最低 10%的家庭，可能本身

是扶贫政策的效果。 

（二）行政村扶贫款的利用仍需加强管理 

2016 年至 2018 年，我省各级财政支持新时期扶贫攻坚一揽子资

金安排主要包括“扶贫开发”、“低保兜底”、“专项保障”等三大方

向。从全省整体来看，有 86.86%的精准扶贫户收到了扶贫款，其中

珠三角地区达到 94.44%，东翼地区最低，发放率只有 82.76%。总共

有 75%的行政村全部精准贫困户都收到了扶贫款，其中珠三角地区

最高，达到 90.9%，粤西地区最低，只有 70.8%。同时，全省总共有

5.6%的行政村，所有的精准贫困户均表示未收到扶贫款，山区未收

到扶贫款的村庄比例高达 12.5%。广东省家户收到的扶贫款平均达

到 7904 元，但是地区之间差异很大。珠三角地区户均收到扶贫款仅

为 2914 元，而西翼地区达到 11082 元，相差近三倍。 

村民最终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收到各类扶贫资金的概率确实越

高，无论扶贫资金是由本省、市、县下达，还是来自对口帮扶单位

或者外来企业。村民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扶贫款

的比例高达 88.65%，灵活使用的比例越低只有 8.86%，相比之下，

村民未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按规定使用扶贫款的比例只有 85%，灵

活使用的比例高达 15%。村民未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，主要将扶贫

款用于办公支出和购买农业生产资料。这里的办公支出包括“村干

部补贴与办公费用”、“办公经费”等项目。事实上，有关扶贫开发

资金的使用规定明确指出，扶贫开发资金不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基

本支出和各项奖金、津贴和福利补助。村民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，

扶贫款主要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村公益事业。总体来看，行政

村层面扶贫款管理的规范化程度直接关系到村民最终是否能收到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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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款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广东省西翼和山区还有待加强扶贫款的

管理。 

（三）精准扶贫产业工程项目参与率有待提高 

精准扶贫八项工程包括产业发展扶贫工程、劳动力就业扶贫工

程、社会保障扶贫工程、教育文化扶贫工程、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

保障扶贫工程、危房改造扶贫工程、金融扶持扶贫工程、资产收益

扶贫工程。家户参与社会保障扶贫工程的最多，参与项目分红扶贫

的最少。尽管家户会将扶贫资金的一部分投入农业生产，但更多的

是将资金投入生活消费、看病就医、子女教育和建房等民生方面。

存入银行和投入收益项目的家户非常少。产品发展扶贫项目中，“产

业扶贫”、“光伏扶贫”和“一村一品”三大政策的推广和参与效果

最好。 

三、有关推进广东省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

（一）精准确定扶贫对象，需要考虑长期收入能力和家庭负担，

实现动态化瞄准。精准扶贫的要义在于六个精准，即扶贫对象精准、

项目安排精准、资金使用精准、措施到户精准、贫困村派人（第一

书记）精准、脱贫成效精准。扶贫对象精准是实现其他五个精准的

首要条件。要实现动态化精确瞄准，行政村要随时走访更新村民家

庭情况，保证扶贫户及时进入和退出“精准扶贫”项目。区分家户

致贫是长期收入能力受限还是短期家庭负担过重，针对不同情况向

农户推广不同的精准扶贫工程项目。 

（二）精准使用扶贫资金，需要规范行政村管理机制，兼顾村

民长、短期收益。2018 年广东省将安排 616.8 亿元支持实施乡村振

兴战略，为历年规模最大，加上其他用于“三农”的资金，支农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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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总规模将达 1054.54 亿元。尽管从省级财政来看，整个乡村振兴战

略的支持力度非常强，但是只有 86.86%的精准贫困户在 2017 年收

到了扶贫款。行政村在推行精准扶贫工程和发放扶贫款方面存在一

些权衡，精准扶贫产业工程实施力度更大的行政村，家户直接收到

扶贫款的概率下降。精准扶贫产业工程从长期来看可以产生造血功

能，但是短期改善精准扶贫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可能效果有限。我

们认为村委会应该兼顾长、短期收益，根据行政村和精准扶贫户本

身的情况，因地制宜，实现扶贫资金的效益最大化。 

（三）精准安排扶贫项目，需要行政村加大对产业扶贫工程的

推广，切实帮助农户增加收入，提高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积极性。

从千村调查的结果来看，目前村民参与产业扶贫工程的热情还不是

特别高涨，而参与民生扶贫工程的几率更高。民生扶贫花钱少，见

效快，但容易导致新致贫、返贫。扶贫如果要实现“断穷根”，必须

推广产业扶贫机制，将产业扶贫视为重中之重。我们建议，一方面，

产业帮扶要实现精准化，量身定做产业帮扶政策，合理调配统筹扶

贫资源。另一方面，产业帮扶要花大力气将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变成

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，要善于建立有特色、有规模、有实效的扶贫

产业链条，真正把贫困群体纳入到精准帮扶的产业链条主体中去，

实现持续发展和永续脱贫。 

 

 



 

6 
 

作者简介 

牛梦琦，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。获得北京

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，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，研究成果发表于《经

济学（季刊）》、《现代管理科学》等期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文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供稿，所有权利保留。任何机构或个人使用

此文稿时，应征得作者同意。



 

 
 

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简介 

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（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

Research, IESR）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，是暨南大学为建设广东省高

水平大学、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。研

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，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

目，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，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，

建设高水平智库。 

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

帅章教授为院长。2017 年 11 月，研究院荣登《中国智库综合评价

AMI 研究报告（2017）》核心智库榜单。2018 年 1 月，研究院“人

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”入选国家教育部与外专局联

合实施的“111 计划”。2018 年 6 月，研究院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

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起“芝加哥-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

划”，该联合计划由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芝加哥大学亨利·舒

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 James J. Heckman 与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

授共同担任负责人。联合计划旨在促进双方在科学研究、数据收集、

学术交流、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，打造联合研究之典范，

创造世界一流之成果，服务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。 

师资建设方面，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

生，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，

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团队，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。学

生培养方面，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、硕士及博

士项目，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，能运用现代经济

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。 



 

 
 

为了提升科研实力，研究院成立三大科研机构：微观计量经济

学中心、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。微

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中心主

任，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中

心主任。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则以“111 计划”引智基地为重要依托，

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“芝加哥-暨南

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”，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

得主、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，双方

将在学术交流、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。 

此外，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：社会调查中心、政策研究中

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。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，

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。目前已开展的调查

项目包括：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、中国家庭就业调查、广东省制

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、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

项目、广东千村调查等。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

基础上，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，提供高

水平的智库服务。发展与交流中心旨在依托研究院的海归师资、专

业声誉，帮助国内学子、政府企事业人员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或

进行专业培训，目前已与美国德州 A&M 大学、新加坡管理大学、

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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